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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情况 

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（二）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宝钢股份”）

《公司章程》第 112 条规定：代表 1/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、1/3 以

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及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等规定认可的其他人可

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。 

《公司章程》第 117 条第二款规定：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

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，董事会将拟议的决议以书面方式发给所

有董事，且签字同意该决议的董事人数已达到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本

章程规定的作出该决议所需的人数的，则可形成有效决议。 

根据邹继新、张锦刚、姚林龙、谢荣董事提议，公司第七届董

事会根据上述规定，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。 

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董事

会的通知及会议资料。 

（三）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9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9名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下决议： 

（一）批准《关于参股设立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》 

宝钢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宝信软件”）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

属控股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、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、

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、宝武集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、欧冶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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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公司（注册资本

人民币 40亿元），其中宝钢股份及宝信软件合计出资 16.6亿元（宝

钢股份以存货及现金出资 13.6亿元，宝信软件以现金出资 3亿元），

持股比例 41.5%。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61）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对此议案

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关联董事张锦刚、姚林龙、罗建川回避表决本议案，全体非关联

董事同意本议案。 

 

（二）批准《宝信软件关于设立宝信软件（南京）有限公司的议

案》 

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

资 10 亿元，独资设立宝信软件（南京）有限公司，负责建设、运营

宝之云梅山基地 IDC项目。 

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。 

 

（三）批准《关于宝信软件建设宝之云五期暨增资宝景信息的议

案》 

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

司上海宝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 18 亿元，负责宝

之云 IDC五期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。 

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20年 9月 22日 

 


